
舟山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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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城管〔2023〕17号

关于规范住宅小区常见树木修剪砍伐工作
的通知

各县区（功能区）住建（建设）局、各县（区、功能区）城管局

（分局），新城、普陀山公管中心，各物业服务企业、园林绿化

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住宅小区常见树木的修剪和砍伐，促进城

市绿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现将《舟山市住宅小区常见树木修剪

砍伐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

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管理责任。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小区，由该物业服

务企业落实住宅小区树木修剪砍伐管理责任；未聘请物业服务企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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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小区，由所在社区居委会落实住宅小区树木修剪砍伐管理责

任。

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应按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在

树木修剪、迁移、砍伐前向业主组织开展意见征询。

二、规范修剪行为。管理责任人要规范树木修剪行为。园林

绿化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修剪单位，应根据国家、省绿化养护

技术规范及本《规范》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回缩修剪方案，待回

缩修剪方案征询公示结束后报送属地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并接受

城市绿化管理部门的指导、审核、监督。树木修剪时应遵循树木

生物学、生态学特性，避免对树木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

三、强化监管执法。对未按照国家、省绿化养护技术规范及

本《规范》要求实施树木修剪砍伐的，各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应

依法依规对管理责任人进行处罚，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应将管理责

任人的不良行为纳入记录管理。

四、本通知自 2023年 5月 15日起实施。

附件：舟山市住宅小区常见树木修剪砍伐技术规范

舟山市城市管理局 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年4月15日



附件

舟山市住宅小区常见树木修剪砍伐技术规范

为规范住宅小区树木修剪和砍伐，根据《城市绿化条例》《浙

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舟山市城市绿化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现制定住宅小区常见树木修剪

砍伐技术规范。

一、适用范围

住宅小区，是指按照城市统一规划进行综合开发、建设，达

到一定规模，基础设施配套比较齐全的居住区（含居住小区、居

住组团）。

本规范适用于本市城市住宅小区中影响居民采光、通风和居

住安全的树木修剪和砍伐。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树龄 50

年以上的大树、景观孤植树等不适用本规范。零星住宅和个人庭

院可参照执行。

二、树木修剪的定义及类型

（一）修剪定义

住宅小区树木修剪，通常是指使用剪、锯、疏、扎等技术手

段，使植物生长成特定形状的方法。

（二）修剪类型

住宅小区树木修剪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常规修剪，就是

将最后一次定型修剪面上部的枝叶全部剪去，包括疏除枯枝、病

虫枝、损伤枝、交叉枝、重叠枝、逆向枝、徒长枝和过密枝，每



年进行；二是回缩修剪，在树木二年以上生枝条上剪截去一部分

枝条的修剪方法，是一种明显影响树形的修剪方法。

三、常见树木修剪方法

（一）常绿阔叶树修剪

此类树种树冠常呈广卵形、卵形、广椭圆形，冠大荫浓，冬

季遮荫面积大，对采光有较大影响，代表树种有香樟、广玉兰、

女贞、乐昌含笑、杜英等。此类树木一般以疏剪为主，在保持树

木冠形的基础上，定期对过密的枝条有选择地进行修剪，重点去

掉枯枝、病虫枝等；如果此类树木严重影响居民通风采光的，可

进行回缩修剪，修剪后至少保留 3级骨架，并逐步培养形成新的

树冠。具体可参照下图执行。

（二）落叶阔叶树修剪

此类树种树冠常呈广卵形、广椭圆形，冠大荫浓，冬季落叶，

对居住区冬季采光影响不大，代表树种有二球悬铃木、黄山栾树、

无患子、乌桕、重阳木等，冬季修剪时可适当回缩修剪，控制树

冠大小。具体可参照下图执行。



（三）针叶树修剪

此类树种树冠常尖塔形，主干高大，代表树种有雪松、湿地

松、水杉、落羽杉、池杉等。此类树木应按照“分层轮修”法进

行适当疏枝，定期对围绕树木主干同一层面的枝条进行分层疏剪

更新，保持树木冠形；如果此类树木严重影响居民通风采光的，

可进行适当的回缩修剪，回缩修剪后的树木高度宜保留原树木高

度的 2/3以上，且保持 5层以上的分枝。具体可参照下图执行。

此类树木干性强，回缩修剪后应注意补充修剪，控制主梢的

竞争枝，保持主梢的顶端优势，重新培育中干。

（四）速生树修剪

此类树种树冠长卵形或尖塔形，树体高大，枝条松脆，台风

季节容易折断，且生长期对居住区采光有较大影响，代表树种有

杨树、泡桐等。此类树木可以通过修剪逐年控高，但不得集中大

规模的回缩修剪，以免破坏树木冠形或生长势。具体可参照下图

执行。



总之，住宅小区中的树木，回缩修剪量应控制在树木体量

1/3以内，且应分期分批次实施。小区行道树宜采取相邻间隔轮

修的方式，避免集中性大批量修剪，以控制树木修剪对住宅小区

风貌的影响程度。

四、树木过度修剪和砍伐的认定

正常树木修剪后高度低于 2/3、分枝少于 2级、细枝叶片保

留量低于 10%、无基本的树冠、内膛光秃等，均属于过度修剪。

过度修剪将导致一些不可逆的树体结构问题，应注意避免。

过度修剪后造成树木无法成活、只剩主干、常绿树光秃无叶、

干高低于 4.5米或高粗比低于 20等任一现象，对住宅小区绿地

资源造成损害的，视为砍伐。

五、树木修剪砍伐实施条件和程序

（一）常规修剪

住宅小区内树木生长影响居民采光、通风和居住安全的，管

理责任人应当根据居民要求或者日常养护管理需要，进行常规修

剪。常规修剪可以由管理责任人按照绿化养护相关技术规范直接

实施，对位于住宅小区南面等影响采光树木的常规修剪宜每年开

展一次。

（二）回缩修剪

通过常规修剪不能解决影响房屋采光、通风和居住安全等问

题的，可以进行回缩修剪。其中，对单次 10株以下树木的回缩修

剪，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委会可以根据住宅小区议事规则、



管理规约等相关规定经组织开展意见征询后进行；对单次 10株及

以上树木的回缩修剪，必须由修剪单位按照本规范要求制定回缩修

剪方案（包括树木的位置、数量、品种、修剪程度、修剪时间、人

员安排、机具准备、枝条处理、现场安全等内容），经参与表决专

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向

全体业主公布征询结果后方可进行。回缩修剪宜 5-8年进行一次，

城市绿化管理部门应当对回缩修剪进行指导、监督。

（三）迁移砍伐

对无法通过修剪措施解决影响房屋采光、通风和居住安全问

题的，管理责任人可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

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和征询结果的公布后，进行住宅小

区内就近移植，也可以在取得砍伐城市树木行政许可批文后砍

伐。

六、树木修剪砍伐时间及后续管理

（一）树木修剪

1.修剪时间。常规修剪一般不受季节限制，全年均可进行。

回缩修剪常绿树在立春至清明节期间萌芽期为宜，注意避开高温

与寒冬季节；落叶树应在冬季休眠期进行。有严重伤流和易流胶

的树种应避开生长季和落叶后伤流严重期。

2.剪锯口处理。剪锯口应平整光滑，呈 10-15度倾斜，粗度

超过 5cm的锯口应涂伤口愈合剂。

3.回缩修剪后重新培育树冠。截干后 1-3年应保证必要的后



续补充修剪以培育良好的树冠。一是抹芽。通常情况下主干 2.5

米以下萌发的枝条全部去除，并适时去除分枝上的过密枝；二是

有主干目标树形的注意去除或重回缩主干的竞争枝，避免形成双

干或多干树形。无主干目标树形的按三级分枝的结构要求培育永

久树冠。

（二）树木迁移砍伐

1.迁移时间。常绿树应在春季土壤解冻后发芽前或秋季新梢

停止生长后降霜前进行；落叶树应在春季土壤解冻后发芽前或秋

季落叶后土壤冰冻前进行。

2.迁移砍伐要求。为确保迁移树木成活率，应先修剪，保留

2-3级骨架枝，且必须按树木胸径的 6-8倍挖掘土球或方形土台

装箱，移后做好补湿防涝遮荫等后续养护措施。树木砍伐应由上

而下分段进行，并在少伤周边植物根系的情况下，刨除被砍伐树

木的地下基础部分。

3.后续管理。迁移砍伐树木后，必须根据立地条件，合理补

种。

——————————————————————————————————————————————————————
抄送：各街道。
——————————————————————————————————————————————————————
舟山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 4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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